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固定污染源检查单》

2.检查模块二：水污染物排放检查

3.检查项：排放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未按

照规定对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的排污口和周边环境进行监测

4.检查内容：是否发现排放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的企业事

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未按照规定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的

排污口和周边环境进行监测，或者未公开有毒有害水污染物

信息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版）、《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第一批）》（生态环境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告 2019 年第 28 号）

（2）依据条款：

第三十二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

院卫生主管部门，根据对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危害和影响

程度，公布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实行风险管理。

排放前款规定名录中所列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的企业事

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对排污口和周边环境进行监

测，评估环境风险，排查环境安全隐患，并公开有毒有害水

污染物信息，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环境风险。

《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第一批）》



注： CAS 号（CAS Registry Number），即美国化学文摘社（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

缩写为 CAS）登记号，是美国化学文摘社为每一种出现在文献中的化学物质分配的唯一编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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